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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4〕363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做好我市 2024－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

三至九年级期末考试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

的通知》及《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规定》，做好义务教

育阶段年级期末考试工作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中小学校在 2025年 1月 6－7日组织完成期末考试

（考试时间安排见附件，各校不得擅自变更考试时间），1月 9

日前完成阅卷，1 月 10 日前完成试卷讲评、考试质量分析等工

作，1 月 17 日前以学校为单位安排专人扫描二维

码（右图）提交期末考试分析报告，以便我院做全

市期末考试质量分析。

二、各中小学校根据本校教学的实际情况组织命题，要严把

导向关、质量关。自行命题的单位，在 2025年 1月 19日前，以

区、直属学校为单位将试题电子版（含试卷、答题卡、答案）分

学科打包，以“学校（区）+学科试卷”命名发送至工作邮箱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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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在进行命题质量审查的同时，对优秀试题进行评奖。

三、农村薄弱学校确因命题能力有限，需要专业支持的，请

于 2024年 12月 30日前向我院提出书面申请（书面申请扫描件

以“学校+申请试卷”命名发送到工作邮箱，由我院根据实际情况

向其推送样卷电子版，供其参考使用。

四、各学校要合理运用考试结果，准确研判教、学、评当中

存在的问题。考试结果要实行等级评价，一般分为“优秀”“良

好”“合格”“待提高”或 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。任课教师要及时

将考试结果及存在问题告知学生本人，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辅

导。班主任要通过家访或其他适当的方式将学生考试结果告知家

长，引导家长正确看待考试成绩，科学评价学生学业进步情况。

教师要运用考试结果精准分析学情教情，准确研判教学工作的重

难点，切实改进课堂教学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。学校要加强对考

试结果的整体分析，对教学质量做出科学研判，有针对性地加强

教师教学指导和培训。

五、各校期末考试工作产生的试卷命制费、印刷以及与期末

考试工作有关的费用由各学校负责。向薄弱学校推送的试卷命制

费、各校试卷质量审查工作费用由我院负责。

六、未尽事宜可咨询市教培院相关部门。联系人：周康，联

系电话：88235793，工作邮箱：tea@sanyaerti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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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4年 12月 16日印发

附件：2024－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三至九年级期末考试时

间安排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4年 12月 16日


